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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或“公司”）

董事会于 2020 年 3 月 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

对海康威视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5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就《问询函》中所关注事项进行了认真核实，进行了书面说明及回复。现将

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1、请补充说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原因、必

要性以及变更后的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的合理性,请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和财

务顾问表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将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业绩考核指标由“解锁时点前一年度相

比授予时点前一年度的复合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且不低于标杆公司同期

75 分位增长率水平。”修订为“解锁时点前一年度相比授予时点前一年度的复

合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或不低于标杆公司同期 75 分位增长率水平。若

解锁时点前一年度营业收入较授予前一年度复合增长率低于标杆公司同期 75分

位增长率水平，则当次解锁期解锁条件不成就，该部分标的股票作废，激励对象

也不得在以后的年度内再次申请该等标的股票解锁。”

2018 年 8 月，公司被美国政府列入《2019 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禁止采购名

单，海外市场的开拓受到打压。2019 年 10 月，公司受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制裁

的影响，海外市场受到冲击、国内市场和创新业务子公司受到制裁波及，公司业

务收入不可避免的受到负面影响。为应对美国物料受限问题，公司采取了替换物



料、变更产品设计、增加库存、拓展上游技术等应对举措，尽最大努力降低制裁

产生的负面影响，研发费用投入明显增加。公司当前经营环境较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计划制定时发生较大变化，原激励计划中所设定的部分业绩考核指标不能和

当前市场发展趋势及行业环境相匹配，修订后的业绩考核指标是公司结合外部经

营环境做出的动态调整。一方面公司仍以较高的业绩增长为目标，另一方面与标

杆公司业绩表现挂钩的解锁条件，相比于刚性、确定性的数字指标，更加结合实

际。同时，由于目前公司的营业收入基数较大，同等增速下带来的业绩挑战仍然

高于大部分对标企业，对标 25家标杆企业的同期 75分位增长率水平仍是具有挑

战的业绩增长目标。

对于此次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此次对《2018 年限制性

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文件中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进行修订，是

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及公司实际情况确定的，本次修订更能将公司利益、全体股东

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能够进一步激发公司管理层、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的工

作热情，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详见巨潮资讯网《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此次对《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等文件中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进行修订，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公

司管理层、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的工作热情，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本次

修订不会导致提前解除限售、不涉及到授予价格的调整，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详见公司

《关于修订 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7 号）。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发表意见如下：经本所律师核查，海康威视董事会

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及公司实际情况，本次对限制性股票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

进行了修订，能激励公司的核心骨干人员继续保持奋斗精神，从而实现公司的长

远健康发展。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海康威视调整本次激励计划不存在明显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详见巨潮资讯网《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调整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2、《2019 年度业绩快报》显示，你公司 2019 年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5.88%，未达到调整前 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业绩考核指标。请你公司补充

说明此时调整业绩考核指标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等相关要求，是否可能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上

市公司可以公司历史业绩或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指标作为公司业绩指标对照依

据，公司选取的业绩指标可以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每股分红等能够反

映股东回报和公司价值创造的综合性指标，以及净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率等能够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的成长性指标。以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

指标作为对照依据的，选取的对照公司不少于 3 家。

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中选取的业绩考核指标包括

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经济增加值，并与公司历史业绩、同行业

可比公司指标对照，符合《管理办法》中关于业绩指标的相关规定。

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中选取的同行业可比标杆公

司共 25 家，符合《管理办法》中关于“选取的对照公司不少于 3 家”的规定。

公司此次修订《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文件中

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

导致提前解除限售、不涉及到授予价格的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月 7日


